
关于调整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在管理人网站（www.cjzcgl.com）发布了《关于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十七次开放及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调整的提示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现将《关于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第十七次开放及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调整的提示公告》中的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调整如下：

调整前：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自 2026 年 1 月 14 日起，业绩报酬计提方法如下：

当 R＜2.50%时，不计提业绩报酬；

当 2.50%≤R＜2.80%时，对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2.50%且

小于 2.8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50%，即

Y=Q×P×(R-2.50%)×50%×T/365；

当 2.80%≤R 时，对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2.50%且小于

2.8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50%，及对年化收益

率不低于 2.8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60%，即

Y=Q×P×[(2.80%-2.50%)×50%+(R-2.80%)×60%]×T

/365。

调整后：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自 2026 年 1 月 14 日起，业绩报酬计提方法如下：

当 R＜2.60%时，不计提业绩报酬；

当 2.60%≤R＜2.90%时，对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2.60%且

小于 2.9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50%，即

Y=Q×P×(R-2.60%)×50%×T/365；

当 2.90%≤R 时，对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2.60%且小于

2.9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50%，及对年化收益



率不低于 2.90%的部分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 60%，即

Y=Q×P×[(2.90%-2.60%)×50%+(R-2.90%)×60%]×T

/365。

除上述调整外，《关于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十七次

开放及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调整的提示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投资者可登录

管理人网站（www.cjzcgl.com）或拨打客服热线 4001-166-866 查询本集合计划

详细信息。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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